
上海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

民事判决书
（2022）沪01民终122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夏丰，男，1992年12月20日出生，汉族，住江苏省昆山市。

委托诉讼代理人：刘如元，上海启赋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钟黎峰，上海启赋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上海酒奢电子商务有限公司，住所地上海市松江区九亭镇世富

路151号7幢3层A。

法定代表人：顾小花，执行董事。

委托诉讼代理人：郑铮，上海瀛泰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王颖，上海瀛泰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夏丰因与被上诉人上海酒奢电子商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酒奢公司）股东知情权

纠纷一案，不服上海市松江区人民法院（2021）沪0117民初14704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

起上诉。本院于2022年1月4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对本案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

理终结。

夏丰上诉请求：请求本院依法撤销一审判决第三项，改判支持夏丰关于要求查阅自

2017年5月2日起至判决生效之日止的酒奢公司会计凭证的一审诉讼请求。事实和理由

：会计凭证等相关原始资料属于可查阅范围。依据我国《会计法》第十四条规定，会计

凭证包括原始凭证和记账凭证，是登记会计账簿的原始依据。股东只有通过查阅原始凭

证、记账凭证，才能确定会计账簿、会计报告记载内容的准确性。本案中，酒奢公司实

际控制人黄某参与上海A有限公司财务做账，且黄某将其名下的上海B有限公司的业务

与酒奢公司的业务进行混同管理。因此，夏丰有合理理由认为，酒奢公司的会计账簿已

不能全面、真实反映酒奢公司的实际经营状况。

酒奢公司辩称，其不同意夏丰的上诉请求。会计凭证并非我国《公司法》规定的股东行

使知情权的范围。而且，酒奢公司系根据会计凭证制作会计账簿，夏丰根据会计账簿可

充分了解酒奢公司的运营状况。因此，夏丰要求查阅会计凭证没有依据。此外，夏丰长

期担任酒奢公司法定代表人，且前期一直负责酒奢公司的实际运营，并非对公司的运营

情况一概不知。据此，酒奢公司认为，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请求本

院依法维持一审判决。

夏丰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酒奢公司提供自2017年5月2日起至判决生效之日止的会

计账簿（包括总账、明细账、现金及银行日记账、银行对账单、存货收发存记录、固定

资产片账和天猫淘宝京东店铺交易记录等其他辅助性账簿）、会计凭证（含记账凭证、

原始凭证及其他作为原始凭证附件入账备查的有关资料），供夏丰及其委托的2位专业

人士（会计师或税务师）复制、查阅，其中银行账户交易明细应包含酒奢公司名下收取

该公司日常经营收入的各收款账户（含支付宝微信等第三方收款账户）；2．酒奢公司

提供自2017年5月2日起至判决生效之日止的公司章程、股东会会议记录、董事会会议记

录、财务会计报告（包括但不限于资产负债表、利润表、现金流量表、附注、纳税申报



表）供夏丰查阅、复制；3．酒奢公司在查阅期间内，向夏丰及其聘请的专业人士提供

酒奢公司ERP网店软件、财务账套的查阅权限、查阅场地等必要的查阅条件。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7年5月2日，夏丰及案外人舒某、黄某签订合同一份，共同发起

成立酒奢公司，注册资本100万元，三人各认缴33.33万酒奢公司股权，各占比33.33％。

2018年12月28日，经过股权变更，夏丰和案外人舒某的酒奢公司股份全部转让与案外人

顾小花，并经工商变更登记，酒奢公司变更为案外人顾小花持股100％。2020年11月2日

，夏丰及案外人舒某、黄某签订《股权转让协议》一份，协议约定夏丰及案外人舒某将

持有的包括酒奢公司在内的四家公司股份各33.33％中的8.83％转让给黄某（另三家为

：上海A有限公司、上海C有限公司、优思蒂客国际贸易上海有限公司），三人并签订

《实际股权确认书》一份，确认包括酒奢公司在内的四家公司股份比例为：黄某51％、

夏丰24.50％、舒某24.50％。法定代表人为顾小花，职务执行董事，住所地上海市宝山

区XX路XX号XX幢XX室，2021年6月29日经营地址变更为上海市松江区XX镇XX路XX号

XX幢XX层XX。酒奢公司经营范围为：电子商务（不得从事增值电信、金融业务）；食

品流通；食用农产品、日用百货、服装鞋帽、箱包、化妆品、电子产品⋯⋯等。公司章

程约定公司不设董事会，设执行董事一名。公司的法定代表人由执行董事担任。第八章

财务、会计、利润分配及劳动用工制度第二十二条为：公司应当依照法律、行政法规和

国务院财政主管部门的规定建立本公司的财务、会计制度，并在每个会计年度终了时制

作财务会计报告，委托国家承认的会计师事务所审计并出具书面报告。章程对其他相关

内容作出了约定。

2021年8月9日，夏丰向酒奢公司发函：关于股东查阅会计账簿申请函，致酒奢公司：申

请人系公司股东，现实际持有公司24.50％股权（本人持股业经公司于2020年11月2日出

具的《实际股权确认书》确认）。因公司股东黄某授权相关工作人员，在未经本人及股

东会同意的情况下，非法占有公司的公章等印鉴、营业执照、网银、税务U盾，并擅自

更改网店管家ERP软件的账号密码，擅自将公司银行账户内款项转出并搬离原办公地。

上述行为已严重侵害公司及公司全体股东利益。现为全面了解公司运营及财务状况，现

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公司章程》等相关规定，特申请对下列材料进行查阅

和复制：1．公司自2017年5月2日起至本函发出之日的会计账簿（包括总账、明细账、

现金及银行日记账、银行对账单、存货收发存记录、固定资产卡片账和天猫淘宝京东店

铺交易记录等其他辅助性账簿）、会计凭证（含记账凭证、原始凭证及其他作为原始凭

证附件入账备查的有关资料），供本人及本人委托的2位专业人士（会计师或税务师

）复制和查阅，其中银行账户交易明细应包含公司名下及以第三人名义收取公司日常经

营收入的各收款账户（含支付宝微信等第三方收款账户）。2．公司自2017年5月2日起

至本函发出之日的公司章程、股东会会议记录、董事会会议记录、财务会计报告（包括

但不限于资产负债表、利润表、现金流量表、附注、纳税申报表）供本人查阅、复制。

3．在查阅期间内，向本人及本人聘请的专业人士提供公司网店管家、财务账套的查阅

权限、查阅场地等必要的查阅条件。请公司于接到本函之日起15日内向本人书面告知结

果，如同意的请随通知告知具体的查阅地点及时间（查阅及复制的时间应为正常的工作

时间并连续不少于15个工作日；查阅地点应可登录公司网店管家、财务软件并存放有会



计账簿凭证等财务资料）；如逾期未回复，将视为公司拒绝查阅。嗣后，酒奢公司未予

答复。

一审审理中，夏丰明确因酒奢公司未设立董事会，故撤回查阅复制公司董事会决议的诉

讼请求。

一审法院认为，我国《公司法》规定，股东知情权是股东的权利之一。股东有权查阅、

复制公司章程、股东会会议记录、董事会会议决议、监事会会议决议和财务会计报告

；股东可以要求查阅公司会计账簿。股东要求查阅公司会计账簿的，应当向公司提出书

面请求，说明目的。关于夏丰的股东资格，酒奢公司虽登记为顾小花一人股东，根据夏

丰及案外人舒某、黄某签订的《股权转让协议》和《实际股权确认书》约定，确认包括

酒奢公司在内的四家公司实际股份比例为夏丰24.50％，可以确认酒奢公司及各实际股

东对于夏丰股东身份知晓并确认。故夏丰有权依据《公司法》关于有限责任公司股东知

情权的规定行使权利，依法享有作为酒奢公司股东的知情权。夏丰要求酒奢公司提供自

2017年5月2日起至判决生效之日止的公司章程、股东会会议记录、财务会计报告（包括

但不限于资产负债表、利润表、现金流量表、附注、纳税申报表）供夏丰公司查阅、复

制，于法有据，予以支持。关于夏丰公司要求查阅酒奢公司自成立（即2017年5月2日

）至今的财务会计账簿（包括总账、明细账、现金及银行日记账、银行对账单、固定资

产片账等其他辅助性账簿），夏丰已依法向酒奢公司书面发函要求行使知情权并说明理

由，已履行查阅会计账簿的前置申请义务，也不存有不正当目的及可能损害公司合法利

益的情形。为了保护夏丰的合法权益，便于其获取公司财务的基本信息和公司经营的真

实情况，以实现其股东依法享有的知情权，一审法院对夏丰的请求查阅的诉讼请求予以

支持。但因股东复制公司会计账簿没有法律依据，对于夏丰要求复制会计账簿，不予支

持。关于酒奢公司的辩称意见，存货收发存记录、天猫淘宝京东店铺交易记录不属于知

情权范围，予以采纳。

关于夏丰主张的要求复制和查阅酒奢公司的会计凭证（含记账凭证、原始凭证及其他作

为原始凭证附件入账备查的有关资料），其中银行账户交易明细应包含酒奢公司名下收

取该公司日常经营收入的各收款账户（含支付宝微信等第三方收款账户）的诉讼请求

，一审法院认为，夏丰要求查阅和复制会计凭证，会计凭证是制作会计账簿的依据，但

并非会计账簿的组成部分。股东能够从公司运营现状、财务报表数据等角度提出合理怀

疑，或有证据显示会计账簿不真实、不完整、存在明显问题从而影响股东查阅目的之实

现，股东查阅会计凭证具有合理性、必要性情形下，法院得对股东关于会计凭证的查阅

请求予以准许。本案中，一审法院已经支持了夏丰查阅财务会计账簿及财务会计报告的

诉讼请求，夏丰能够对于酒奢公司的经营状况作出客观了解，且夏丰目前也未提供证据

证明酒奢公司的会计账簿不真实、不完整、存在明显问题以至于影响股东查阅目的之实

现，本案不具备查阅会计凭证合理性、必要性的情形，故对于夏丰主张查阅会计凭证的

诉讼请求，不予支持。关于夏丰主张要求向其提供酒奢公司ERP网店软件、财务账套的

查阅权限、查阅场地等必要的查阅条件，一审审理中，酒奢公司未确认存在上述软件

，夏丰也未提供证据证明酒奢公司存在使用上述相关软件的情况，且夏丰的该项诉讼请

求也不属于法律规定的知情权范围，难以支持。



关于夏丰查阅和复制相关材料的时间和地点，考虑到双方间的权利平衡，一审法院认为

，夏丰查阅相关材料的地点应当在酒奢公司内，时间不以超过十个工作日为宜。

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三十三条、第九十七条，《中华人民共和国会

计法》第十四条、第十五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若干

问题的规定（四）》第十条的规定，一审法院判决如下：一、酒奢公司于判决生效之日

起十日内向夏丰提供酒奢公司自2017年5月2日起至判决生效之日止的会计账簿（包括总

账、明细账、现金及银行日记账、银行对账单、固定资产片账等其他辅助性账簿），供

夏丰查阅；夏丰在酒奢公司内查阅，时间不得超过十个工作日，夏丰委托的专业人员可

以予以辅助进行；二、酒奢公司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向夏丰提供酒奢公司自2017年

5月2日起至判决生效之日止的公司章程、股东会会议记录、财务会计报告（包括但不限

于资产负债表、利润表、现金流量表、附注、纳税申报表），供夏丰查阅、复制；夏丰

在酒奢公司内查阅、复制，时间不得超过十个工作日；三、驳回夏丰其余诉讼请求。一

审案件受理费80元，减半收取40元，由酒奢公司负担。

本院二审期间，双方当事人均未提交新证据。本院对一审查明的事实予以确认。

本院认为，本案二审期间的争议焦点是夏丰是否有权查阅酒奢公司的会计凭证。对此

，本院认为，我国《公司法》第三十三条未明确规定股东可以查阅公司会计凭证。会计

账簿不包括原始凭证和记账凭证。鉴于股东知情权和公司利益的保护需要平衡，不应随

意超越法律规定而扩大股东知情权的行使范围。当然，夏丰在查阅酒奢公司会计账簿后

如果发现系随意记载，或者在查阅会计账簿时如果发现存在明显问题的，可以另案主张

查阅相应的公司会计凭证，从而了解酒奢公司的真实经营状况。因此，目前在夏丰提供

的现有证据无法证明会计凭证对于会计账簿的查阅具有必要性和印证性作用，或者会计

账簿确实存在明显问题的情况下，对于夏丰要求查阅会计凭证的诉请，不应予以支持。

一审法院就此所作认定并无不当，本院依法予以维持。

综上所述，夏丰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

确，应予维持。本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六条第一款、第一

百七十七条第一款第一项、第一百八十二条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80元，由上诉人夏丰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韩朝炜

审��判��员������������赵鹃

人民陪审员�����������潘俊秀

书��记��员������������王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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